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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9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年 9月 29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整 

開會地點：行政樓 1樓第一會議室（A109） 

主席：王校長如哲                                     紀錄：江立琦 

出席者：如簽到表 

主席致詞：(略) 

 

壹、 報告事項 

案由一：宣讀 109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  明：109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P.9–P.13)。 

裁  示：准予備查。 

 

案由二：歷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案，

報請鑒察。                              (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本次檢查結果，列管案件共 3 案，業請各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

經彙整完竣(P.14)。 

二、各相關單位所辦案件建議擬予銷管者共 1案，依會議決議者計 2案。 

裁  示：編號 1解除列管，編號 2以及編號 3繼續列管。 

 

案由三：本校參與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101 至 108 年度經費提撥及補助情形，報

請鑒察。                                  (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依本校 109 年 6 月 16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提案八附帶決議辦

理。 

二、查上開校務會議決議：「下次會議請說明以下事項：…本校因參與『臺

灣教育大學系統』所獲嘉新兆福文化基金會、行天宮基金會之補助與

其所提供給全國各大專院校補助之差異。」爰併予提會報告。 

三、檢附相關附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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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9 年 6 月 16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紀錄(節錄)（如附件一，

P.15-P.16） 

(二)各年度參加系統之學校及實際繳納運作經費情形(如附件二，P.17)。 

(三)嘉新兆福文化基金會「獎學金」及「偏鄉弱勢學生課輔計畫」之差

異以及行天宮文教基金會「助學金」與「偏鄉弱勢學童關懷輔導計

畫」之差異（如附件三，P.18-P.25）。 

(四)臺灣教育大學系統「101 年至 108 年收支餘絀表」（如附件四，

P.26-P.33） 

(五)臺灣教育大學系統「103 年至 108 年支出分攤表」（如附件五，

P.34-P.40）。 

裁  示：准予備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擬提撥 109 年度臺灣教育大學系統運作經費新臺幣（以下同）100

萬元乙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  明： 

一、依臺灣教育大學系統（以下簡稱系統）109 年 1 月 6 日第四屆第 4 次

系統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查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102年 1月 9日第二次系統校長會議決議略以：「從

今（102）年度開始，連續三年每年固定提撥一百萬元至系統做為運作

經費，且剩餘款留存系統，不再繳回各校」。次查本校 102 年 3 月 26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以：「一、原則同意每年

提撥新臺幣 100 萬元，作為臺灣教育大學系統運作經費。二、明（103）

年起仍應逐年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三、有關 109 年度系統運作經費，前經說明一會議決議以：「全體委員一致

同意依循往例辦理，請系統各校各自提撥經費 100 萬元支應系統今

（109）年度運作」。 

四、準此，109 年度建請同意提撥 100 萬元作為臺灣教育大學系統運作經

費，所需經費擬由本校校控統籌業務費支應，提請大會審議。 

五、檢附相關附件如下： 

    (一)系統 109 年 1 月 6 日第四屆第 4 次系統委員會紀錄(節錄)（附件六，

P.41）。 

    (二)系統 102 年 1 月 9 日第二次系統校長會議紀錄(節錄)（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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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2-P.44）。 

(三)102 年 3 月 26 日 10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紀錄(節錄)

（附件八，P.45-P.46）。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為「體育館新建工程」工程總經費籌編乙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說  明： 

一、本工程業奉行政院同意工程總經費為 5億 1,000萬元，再加上前已提

報校務發展委員會暨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增設英才校區機車停

車棚追加 400萬元」、「綜合球場、舞蹈教室及韻律教室採用楓木地板

追加 1,000萬元」，故本工程總經費由 5億 1,000萬元追加為 5億 2,400

萬元，其中教育部補助 2億 400萬元，餘 3億 2,000萬元由本校校務

基金自籌支應；再者，為考量工程順利執行，委由內政部營建署以非

全程專業代辦，由該署代辦含本工程之圖說及預算書之審查、公開閱

覽、招標、決標、施工督導、履約管理、驗收等事項，先予敘明。 

二、查工程現陳報基本設計（百分之三十）至教育部辦理審議，其委員審

查意見：「本案總樓地板面積或綜合球場面積都較需求面積略大，又依

據主計總處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內一般房屋建築費單價，過往一、

二年營建物價恐增加約 1成，因此本案理應有預算不足之情形」，且本

處亦請內政部營建署就預算不足乙節提供專業見解，經該署函復：「考

量近 2年營建物價增加約 1成以上，為避免貴校後續不斷追加經費之

艱難，建議每平方公尺單位造價採增加 1成以上編列較為合理」、「請

按行政院主計總處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12點規定專案報由教育

部同意額度內辦理工程總經費追加 5,000萬元；以免報院曠日廢時，

影響後續使用期程」。 

三、為因應教育部暨內政部營建署所提工程總經費不足問題，經本處擬定

方案為採追加經費方式及減項施作等方式因應，以工程總經費依教育

部專案核定額度內追加 5,000萬元，即本工程總經費追加為 5億 6,000

萬元，且本方案將先暫刪減楓木地板工項（留有機車停車棚），俟工程

決標後，再依工程進度於往後年度籌編 1,000萬元，將以另案方式辦

理楓木地板採購；意即就預算不足部分追加 4,600萬元。 

四、綜上，為因應工程總經費不足問題，本工程總經費由新臺幣 5億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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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追加為 5億 6,000萬元，其中教育部補助 2億 400萬元，餘 3億

5,600萬元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支應。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為「金山路住宅變更使用執照併室內裝修工程」擬辦理增加工程經費

乙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說  明： 

一、旨揭工程總經費經 108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同意以總

經費 2,120,000元（含發包工程費、空氣污染防制費及委託技術服務

費）辦理，故工程取得臺中市政府核發之變更使用執照、室內裝修及

消防設備許可等相關函文，即辦理工程公開招標事宜，且招標經本處

於 109年 4月 28日、5月 12日及 5月 22日等 3次開標皆無廠商投標

而流標，爰此，本處於 109年 6月 1日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流標檢討會

議，會議決議：「請業務單位再辦理第 4次工程招標，如仍無廠商投標

時，再辦理增加經費事宜」，經本處於 109年 6月 12日第 4次工開標

亦無廠商投標而流標，故吳雅萍建築師事務所提報修正後預算圖（含

增加經費對照表），以供本校憑辦後續增加經費事宜，先予敘明。 

二、吳雅萍建築師事務所於上述流標檢討會議中說明因「工程內容含向市

府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室內裝修審查許可、消防設備審查許可等事項，

故市府審查有時程及審認事項不確定因素」、「本工程各工項繁瑣及數

量不多，導致與協力廠商議價不易」、「新冠疫情致部分工程材料缺

貨」、「市場缺工及人力斷層，導致工資上漲」等事項致廠商投標意願

低而流標，故該事務所對工程預算內含有工資及物料等項目進行經費

修正，故本工程原預算總價為 2,120,000元，修正增加為 2,636,965

元，總計增加 516,965元。 

三、檢附經費總表（附件九，P.47）及增加經費對照表（附件十，P.48- P.50）

各 1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術研究獎補助要點」第二點、第三點修正案，提 

請討論。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說  明： 

一、案揭要點業經 109 年 6 月 30 日 108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109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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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 108 學年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6 次會議、109 年 2 月 18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法規會會議及 108 年 12 月 9 日本校 108 學年度研究

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4 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擬依程序續提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 

二、因獎勵對象身分涵蓋借調教師係屬編制內人員及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

員係屬編制外人員，故修正本要點第二點。 

三、有關教師研究計畫管控考核部分，為使教師彈性執行計畫，避免管控

考核使執行計畫受限，束縛其發展性，故修訂本要點第三點。 

四、附件： 

(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術研究獎補助要點修正草案（附件十一，

P.51-P.56）。 

(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術研究獎補助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附件

十二，P.57-P.60）。 

(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術研究獎補助要點（現行規定）（附件十

三，P.61-.66）。 

(四）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附件十四，

P.67-P.68）。 

(五） 本校 108 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6 次會議紀錄(附件十

五，P.69-P.72)。 

(六）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4 次法規會會議紀錄(節錄)（附件十六，

P.73-P.74）。 

(七） 本校 108 學年度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第 4 次會議紀錄（附件十

七，P.75-P.78）。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有關本校擬參與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國立大學部分校務基金     

共同投資」，可投入資金及期待之平均收益水準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 投資管理小組)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9年 6月 1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投資管理小組 109年

度第 2次會議討論通過。 

二、國立大學校院協會於 109年 6月 1日 e-mail來信調查各校校務基金

共同投資意願乙事，希望成員學校可提出部分校務基金集資，在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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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同意或備查後，共同公開徵選一家投資公司，在較大資金規模

之下，以較佳條件，以活化校務基金，做最佳化運用。 

三、本校投資管理小組於第 2次會議討論擬參與國立大學校院協會共同投

資，並參酌本校可用資金支配數(如附件)，會中決議通過： 

    (一)本校初步可投入之資金大約 2千萬至 5千萬元。 

    (二)本校期待之平均收益水準大約是 2%至 5%。 

四、檢附資料： 

    (一)109年 6月 17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投資管理小組 109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附件十八，P.79-P.81）。 

(二)國立大學校院協會於 109年 6月 1日 e-mail信件（附件十九，

P.82）。。 

    (三)本校可用資金支配數(約三億)資料（附件二十，P.83-P.88）。 

決  議：同意參與共同投資，投入資金以 5千萬元辦理。 

 

案由六：擬修訂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及報酬標準表，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本案係依據 107 年 11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案由

二附帶決議、108年 9月 11日第一屆第十次勞資會議案由一決議、總

務處 108 年 12月 19 日及 109 年 1月 7 日有關校基人員擔任防火管理

人增加加給之便簽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109)年 3 月 23 日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及

報酬標準表修正草案研商會議、本年 5月 12日 108學年度第 6次法規

委員會審議通過，更名為本校「校務基金進用人員管理要點」。現再經

辦理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職稱問卷調查完竣，並依據上述問卷調查

結果修改草案內容如下： 

（一）修改職稱，將「行政」專員等改為「校聘」專員等，「技術師」

改為「技術士」。 

（二）印製名片需求將由人事室先行調查，並錄案控管，日後如有新增

需求者再行專簽辦理。管理要點第七點第二項文字修正為「各單

位校基人員因對外業務須印製名片之職稱，如與上述表列所訂之

職稱不同，須專簽獲校長同意後印製，人事室錄案管理。」 

三、承上，本案擬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茲簡要說明修正重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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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因擬修訂聘僱作業要點之內容包含聘用、考核、晉陞、進修、職稱、

特殊專長加給等，所規範項目更為廣泛，故修訂名稱為本校「校務

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 

(二)增列本要點有關大學法之法源依據(第一點)。 

(三)增訂研究計畫進人員及臨時工等人排除適用本要點之規定(第二

點)。 

(四)增訂校基人員所需經費來源規定(第三點)。 

(五)修訂校基人員進用上限規定(第四點)。 

(六)增訂校基人員進用及甄選程序(第五點)。 

(七)修訂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考核委員會任期、出席及決議人數規定

(第六點)。 

(八)增訂校基人員之職等、類別與職稱，及因特殊專長與業務需求增訂

特殊專長加給標準表(第七點，納入本草案後附附件一，P.114)。 

(九)增訂校基人員之基本條件(第八點)。 

(十)增訂退休公務人員及軍教人員再任校基人員之薪資規定(第九點)。 

(十一)增修有關簽訂勞動契約書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規定(第十點)。 

(十二)增訂新進校基人員之試用及考核規定(第十一點)。 

(十三)修訂校基人員報酬標準表等級(納入本草案後附附件二)及績效

營運管理業務及情況特殊單位得另訂相關規定辦理年終獎金(第

十二點）。 

(十四)增列校基人員年終考核項目內容(第十三點) 

(十五)修訂校基人員之年終考核等級，包含增列考列優等及所占人員比

例、修訂考列甲等及乙等之晉級規定及具體事蹟條件、修訂考列

丙等之具體條件(第十四點)。 

(十六)增訂新進校基人員之陞遷方式，提供經考核通過且有具體績效者

得晉高一職等，並增加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三薪級(第十五點)。 

(十七)增訂校基人員之兼職、兼課規範(第十六點)。 

(十八)增訂校基人員之在職進修規範(第十七點)。 

(十九)修訂校基人員無法勝任工作及違背相關規定之處置(第十八點)。 

(二十)增修校基人員因公傷亡及退休規定(第十九點)。 

(二十一)增修校基人員加班及出差規定(第二十點)。 

(二十二)增訂校基人員離職及業務與財物移交手續等規定(第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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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二十三)修訂校基人員之福利規定(第二十二點)。 

(二十四)增訂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適用相關法令之規定(第二十三

點)。 

(二十五)增訂本要點之通過及修正應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查，並經

行政會議通過之程序規定(第二十四點)。 

四、檢附附件： 

(一)107 年 11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紀錄(節錄)

（附件二十一，P.89-P.90）。 

(二)108 年 9 月 11 日第一屆第十次勞資會議紀錄（附件二十二，

P.91-P.92）。 

(三)總務處 108 年 12 月 19 日及 109 年 1 月 7 日有關校基人員擔任防

火管理人增加加給便簽（附件二十三，P.93-P.96）。 

(四)109 年 3 月 23 日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及報酬標準

表修正草案研商會議紀錄（附件二十四，P.97-P.100）。 

(五)109年 5月 12日 108學年度第 6次法規委員會紀錄（附件二十五，

P.101-P.104）。 

(六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職稱問卷調查 (附件二十六，

P.105-P.106）。 

(七)聘僱作業要點修正草案(附件二十七，P.107-P.121）。 

(八)聘僱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附件二十八，P.122-P.130）。 

(九)報酬標準表第四點、第五點修正草案(如附件二十七附表，P.115)。 

(十 )報酬標準表第四點、第五點修正對照表 (附件二十九，

P.131-P.134）。 

(十一)聘僱作業要點現行規定(附件三十一，P.135-P.137）。 

(十二)報酬標準表現行規定(附件三十二，P.138）。 

決  議：照案通過。 

叁、臨時動議: 

案由:「迎曦樓學生餐廳變更使用執照併室內裝修工程」擬增加排煙罩，提請審

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說  明： 

一、迎曦樓 1 樓學生餐廳依原有使用執照作為學生宿舍會客室使用，後經

違反建築法逕作為學生餐廳使用，故本處提報 108 年度第 3 次校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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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編列經費申請合法使用執照在案，經辦理公開

招標後，本工程業於 109年 6月 19日決標，承攬廠商申報預定工期為

109年 7月 27日至 10月 28日止，俟竣工後再向臺中市政府請領合法

使用執照，先予敘明。 

二、本案工程之消防設備係按最新消防法規檢討設置，且設置圖說業經提

報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審核通過，依核准圖說規定各攤位之瓦斯爐具須

設置排煙罩及自動滅火設備，本工程原考量爐具及排煙罩依攤位不同

屬性由後續餐廳進駐廠商自行設置，自動滅火設備則涉及專業由本工

程承攬廠商設置，且自動滅火設備（含管線）須安裝固定於排煙罩處，

否則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現勘結果不合格；惟現因學生餐廳招商作業繁

瑣，恐造成餐廳進駐廠商無法配合本工程履約期限內設置排煙罩，進

而延宕本工程竣工及請領合法使用執照時程，且學生餐廳亦無法按照

原預定於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正式營運，爰此，本處研擬改由本工程

承攬廠商設置排煙罩，故須辦理變更設計追加排煙罩所需經費。 

三、本案原核定工程總經費為 820 萬元（含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費），現擬辦理變更追加排煙罩所需經費為 49 萬元，故工程總經費追

加為 869萬元。 

四、檢附追加排煙罩工項之詳細價目表 1份，請參閱。 

決  議：照案通過。 

 

主席裁示：有關本校預算分配會議，請業務單位邀集學生會代表研議參與列席。 

 

肆、散會：下午 1時 52分。 

 

 


